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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8176 号

申请人：余健安，男，汉族，1991 年 7月 21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江门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关晓琳，女，广东侨邑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孙洪坚，男，广东侨邑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北京市朝

阳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尹玉林,该单位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赵亚潇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南京豪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南京市

建邺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史英立。

第三被申请人：广州鹏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白云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棚飞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慧玲，女，广东创梦启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余健安诉第一被申请人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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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被申请人南京豪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、第三被申请人广州鹏玖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

申请人余健安及其委托代理人关晓琳、第一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

赵亚潇、第三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陈棚飞、第三被申请人委托代

理人黄慧玲到庭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确认申请人与三位被申请人于2022年

10月13日至2023年2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本案相关案情

申请人、第一被申请人无争议事项：

劳动关系情况：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、第三被申请人无争议事项：

一、工作内容：申请人从事广州市轨道交通12号线云溪公园

站工地项目支撑梁拆除部分的建筑垃圾部分清除的杂工工作。

二、工作管理：李隆发有管理申请人的工作。

三、劳动合同签订情况：申请人与第三被申请人未签订劳动

合同。

四、社会保险缴纳情况：第三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缴纳社会

保险。

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4年4月10日。

二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：第二被申请人已于

2024 年 4月 25 日注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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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认定情况：

申请人于2024年4月10日提起本案仲裁要求确认其与三位被

申请人于2022年10月13日至2023年2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，而

本案又无证据显示存在时效中止中断情形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上述仲裁请

求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，且第二被申请人也已于2024年4月25日注

销，故本委对申请人上述仲裁请求，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二十七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

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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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：叶 丽 雅

二○二四年六月十日

书 记 员：徐 嘉 琪


